包头市扶贫办关于2015年度
市政协民主评议扶贫工作的自评报告

按照《包头市政协2015年度开展民主评议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（厅发〔2015〕1号）要求，现将包头市扶贫办2015年度民主评议自评情况报告如下。

一、履行职责、依法行政情况
今年以来，市扶贫办深入贯彻中央、自治区和市委、市政府扶贫攻坚各项部署要求，围绕扶贫攻坚六项重点任务，深入落实干部、规划、项目到村到户举措，统筹精准扶贫、金融扶贫、行业扶贫、专项扶贫、社会扶贫等重点工作，深入履职尽责，全力抓推进，奋力促攻坚，前三季度，落实扶贫资金7.6亿元，实施各类项目360余项，推动扶贫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一）深入实施精准扶贫攻坚工程。一是强化干部到村到户工作。根据2014年度帮扶单位和驻村干部考评结果，对24名驻村干部进行调整更换；指导昆区、青山区、东河区和九原区4个非重点贫困区自行安排驻村干部259名，使全市精准扶贫驻村干部达到589名，实现驻村干部对建档立卡嘎查村全覆盖。二是深化规划到村到户成果。4个重点旗县区精准识别贫困户18592户48929人；其他旗县区识别贫困户1577户3311人，贫困村户及贫困人口信息全部建档立卡，构建形成市本级、4个重点旗县区、23个苏木乡镇和110个嘎查村四级扶贫规划体系，切实为建档立卡贫困村、贫困户脱贫致富提供科学依据，确保扶贫产业和项目精准覆盖。三是扩大项目到村到户实效。充分发挥产业化项目辐射带动作用，指导4个重点旗县区立足资源禀赋，初步建立山北地区肉羊繁育、小杂粮及马铃薯种植和山南地区有机蔬菜种植、特色种养殖为一体的产业布局，切实形成带贫困村、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产业支撑。
（二）扎实开展金融扶贫。累计落实自治区、市两级金融扶贫财政担保补偿资金9490万元，发放金融信贷资金2.8亿元，其中固阳县2.3亿元以上，土右旗近4000万元，达茂旗555万元。3个互助资金旗县资金总规模达到450万元，参与互助项目总户数1938户；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年放贷4500万元以上，惠及贫困户5000余户。

（三）统筹推进专项扶贫和行业扶贫。一是在去年28个重点贫困嘎查村实施“十个全覆盖”工程的基础上，将26个贫困嘎查村纳入范围，实施各类项目200余项。二是实施光伏扶贫工程，目前土右旗双龙镇光伏新村将于近期建设完成主体工程，我办正在积极协调发改委等有关部门，研究建设村级光伏电站项目。三是开展林业扶贫试点，在土右旗、固阳县引种试种构树树种300多亩，组织实施800亩无花果和5000亩文冠果种植扶贫项目。四是开展医疗教育扶贫，与第四医院等医疗机构协作，为全市3600名贫困农牧民进行免费健康体检；与市扶贫学校合作，向120名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就学资助、就业培训等全方位服务；落实医疗设备项目资金700万元，为3个贫困旗县区10个乡镇卫生院配备医疗设备20台（套）；在固阳县设立教育医疗救助基金，落实资金815万元，切实解决贫困人口因学致贫、因病致贫问题。
（四）不断深化社会扶贫。编制完成《救助贫困学生资金管理办法》、《包头市贫困地区法律援助工程实施方案》等社会帮扶具体指导办法，积极与310个帮扶单位对接，协调争取国有大中型企业、民营企业，帮助贫困地区落实项目和资金，进一步推动社会帮扶责任有效落实。扎实开展第二个“扶贫日”系列活动，举办专题宣传，召开企业座谈，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关注扶贫、重视扶贫、参与扶贫的浓厚氛围。

（五）积极推进依法行政。一是将依法行政的具体要求进行细化量化，切实形成“一把手负总责、分管领导各负其责、班子成员齐抓共管”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氛围，做到人人有职责、个个有指标。二是健全工作制度，注重对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教育的同时，充分发挥制度措施的约束、规范和惩戒功能，不断完善管理措施，强化全办凝聚力，增强依法行政、勤政为民的责任感，通过完善岗位目标管理、考评考核、诫免谈话、党风廉政、监督问责等管理制度，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、有规可依。三是多措并举推进依法行政。强化制度落实，建立扶贫系统例会制度，不定期召开例会，及时发现并解决工作难题，促进各旗县区协同推进、整体联动，形成指导和推动扶贫攻坚工程的强大合力。强化业务指导，围绕贫困人口建档立卡，组织扶贫业务骨干力量，对各地驻村干部、大学村官等进行业务培训2次，做到培训内容和人员全覆盖。强化监督检查，会同市委组织部组成联合督查组，对扶贫攻坚工程实施情况及驻村干部到岗情况进行专项督查5次以上，形成督查通报4篇，切实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二、改进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情况

一是坚持将作风建设作为重要政治责任抓牢抓实，始终把主体责任扛在肩上、握在手上，做到年初有部署、年中有检查、年底有考核，健全规章制度，完善监督机制，切实推动作风建设落到实处。二是坚持将落实作风建设责任作为首要任务，结合扶贫部门职能和特点，与科室负责人分别签订《政风行风建设责任书》，切实提升全办上下转变作风的责任感和紧迫感，实现对党员干部的有效约束和行为规范。三是严格贯彻作风建设有关要求，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紧密结合起来，按照中央八项规定、自治区和我市配套规定，制定出台《公务用车配备及管理办法》、《差旅费、会议费和培训费管理办法》等工作制度，坚持班子成员带头执行 “三公经费”、办公用房、公务用车等方面要求，切实形成持续转变作风的有力保障。
三、务实为民、服务群众情况
把扎实开展“三严三实”专题教育作为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、提高服务群众水平的重要抓手，认真落实各项惠民政策，打通服务群众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切实密切与贫困群众的血肉联系。一是着力强化部门形象，针对贫困群众反映的金融扶贫贷款难、产业带动能力不强等突出问题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，广泛听取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建议，采取针对性措施认真加以解决。今年，我办未收到政协提案，办理人大建议2件，办结率100%，群众满意率100%，切实做到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，推动全办形象进一步提升。二是强化服务意识，全面推行岗位责任制、服务承诺制、限时办结制、首问负责制和一次性告知等制度，实现了以制度管人管事，有效提升了行政效能。领导班子率先垂范，带动全办上下 深入基层探访民情、调查研究，进一步密切与贫困群众的联系。同时，认真落实行风热线制度，直接与广大群众面对面，解答有关扶贫政策和行风问题，有效拉近了与服务对象的距离。三是落实惠民政策，围绕全市中心工作，紧密结合“十个全覆盖”工程，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，切实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、公共服务、特色产业、村容村貌、生态环境和基层组织建设。 2014年，全市3.1万贫困群众稳定脱贫，各项惠农惠牧政策落到实处，见到实效。
四、政务公开、勤政廉洁情况
一是强化政务公开，在门户网站上，将科室职能、扶贫政策、工作进展及扶贫业内工作进行长期公开，定期以信息简报形式通报旗县区、苏木乡镇和嘎查村工作动态。二是强化勤政廉洁，采取集中学习、听取报告、研究讨论等形式深入学习《廉政准则》，进一步增强全办干部职工的紧迫感和责任感，围绕扶贫资金审计、干部提拔使用、廉政文化建设等重点环节，抓好责任落实、督查奖惩工作，切实形成贯彻《廉政准则》的良好氛围。三是主动接受监督，围绕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扶贫项目资金的监管等内容，主动向社会做出公开承诺，公开监督举报电话，设立征求意见箱，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，积极接受社会公众监督。同时，将重点解决的问题、准备采取的措施、将要达到的效果等，在政务公开栏中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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